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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7

◎◎头条锐评

据《半月谈》报道，龙

船巷社区（化名）是西部某

市主城区的“迎检社区”。

因领导来得多，各部门的

重点工作、创新工作很多

都拿到这里落实。社区一

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

在4年内竟被3家不同的部

门前后装修3次，每次花费

十几万元。但装修好、挂了

牌子后，却基本闲置。这种

现象并不少见。

对于这种现象，上述

报道称之为“落实工作变

成落实办公室”“工作下沉

变办公室下沉”。确实如

此。这类社区办公室纯粹

是“迎检办公室”，为迎检

而生。不去解决居民的实

际问题，却热衷打造“迎检

办公室”，也是在反反复复

搞形式主义，伤了群众的

心。

那么，造成落实工作

变成“落实办公室”或曰

“装修办公室”的根源何

在？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是，工作作风不实，落实各

项工作要求习惯浮于表

面、流于形式。而上级在考

察或检查时也习惯于走马

观花，对下级落实工作要

求的成效，难以或不愿较

真。杜绝这种现象，就需要

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建立有效的评估和奖

惩机制。

另一个问题是，一些

部门开展创新性工作脱离

实际、脱离群众需求，相关

工作要求不能落到实处。

比如，据报道，龙船巷社区

没有特别困难的群体，低

保户只有一户，社区慈善

超市建好后便一直空着，

低保户也从没来领过东

西；家庭服务业超市即使

开门也没人来，因为家政

公司本有自营网点，居民

需求又不全集中于社区。

实际上，基层工作创新也

要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

出发。如果基层工作只是

“剃头挑子一头热”，注定

不会有良好效果。

评 论 投 稿 信 箱 ：

bfxbbtxw@163.com，请注

明“本土声音投稿”。

还有多少“迎检办公室”？
文/何勇海

据《北方新报》报道，

连日来，临河区多个小区

有不明身份的人入户更换

天然气软胶管、金属波纹

管、燃气报警器、切断阀，

有些业主开始误认为是给

临河地区提供燃气的腾洁

燃气公司派人入户检查

的，等到交了钱更换完之

后才感觉不太对劲。

冒充燃气公司工作人

员向居民推销燃气配件，

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都出

现过，上当者不在少数。与

大多此类不法分子经媒体

曝光后，选择了销声匿迹

不同的是，临河区这帮燃

气“李鬼”作案频繁，并且

延续已久。早在2012年，就

有媒体报道，有人在临河

区冒充腾洁燃气公司的工

作人员上门给用户安装燃

气探测仪。在此后的2016

年、2017年，相关报道仍然

见诸媒体。每次曝光都附

带有燃气公司的澄清与告

诫，并公布他们上门服务

的正规程序，可时至今日，

“李鬼”们仍旧活跃在临河

区。

从现状看，仅靠提醒

居民加强防备这个手段，

很难遏制“李鬼”们的嚣

张气焰，远不如主动出击

来的效果显著。对这种毁

坏己方信誉、扰乱市场的

行为，燃气公司不应止于

澄清，应该报警与警方一

道揪出“李鬼”予以惩

治。这样一来，既维护了

企业形象和市场正常秩

序，也保障了业主的切身

利益。

一则涉及银行的“格

式条款”引发关注。近日，

有律师向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立

法建议，建议审查国内各

大商业银行章程中“使用

密码取转款视为本人所

为”的免责条款，认为此

规定不利于保障储户资

金安全，建议删除。

使用密码取转款视为

本人所为，目前持此“密

码交易免责”规定的银行

为数众多。它的存在意味

着，储户一旦泄露密码遭

遇财产损失，银行方面无

需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不可否认，储户马虎

大意泄露密码，自己理应

承担相应后果，怪不得银

行。然而，纵观不少相关

的财产损失案例，其根源

并非储户粗心，而恰恰是

银行方面未尽安全保障

义务。例如，不法分子在

银行ATM机上安装摄像

头和复制设备，窃取了用

户相关密码，制造了伪

卡。在这种情况下，储户

财产被盗，该追问的显然

是：银行所提供的ATM机

为何不安全？如果不分青

红皂白，一刀切地让储户

为密码外泄负责，无疑是

缺乏道理的。

毫无疑问，“密码交

易免责”条款，加重了储

户的责任，而银行则企图

“全身而退”。这是典型的

不公平条款，不利于保障

储户的正当权益。

“密码交易免责”条

款早该退出 银 行 舞 台

了。对于银行方面而言，

或许还应看到的是，当

下互联网金 融 强 势 崛

起，让公众在资金储存

上有了多种选择。而且，

无论是收费还是服务，

互联网金融都有着不小

的优势。处于追赶状态

的传统银行，若依旧跟

储户的正当 权 益 过 不

去，恐怕只会被互联网

金融越甩越远。

“交警同志，这种情

况下对方一点责任都没

有吗？！”近日，一则视频

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面

对交警的定责，一男子一

遍一遍地追问。据报道，

该视频来自3月31日在浙

江省金华金东区康济南

街与丹溪东路交叉口发

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一辆

电动车自南往北闯红灯

进入路口后，与自西向东

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发生

碰撞，电动车驾驶人章某

受伤。最后交警给出的认

定是电动车驾驶人负全

责。

在一般印象中，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

交通事故，无论是不是机

动车导致的，机动车多半

都要承担相关责任。然

而，这起事件说明，在交

通法规面前，并没有弱者

强者之分，只有守法与违

法之别，非机动车闯红灯

导致交通事故，同样也要

承担责任。

诚然，在道路交通环

境下，与机动车相比，非

机动车骑车人或行人永

远是弱者。因此，非机动

车、行人与机动车发生碰

撞以后，也很容易让人对

非机动车、行人产生恻隐

之心。即使机动车根本没

有违法，也希望能让机动

车承受一定的责任，以弥

补非机动车当事人或行

人在事故中受到的伤害。

交警“教科书级”回

复电动车一方的短视频

走红，对普通百姓的习惯

性认识是一个意外的冲

击和回应。电动车驾驶人

受伤，因为违反交通法规

要负全责，机动车依法行

驶不承担一点责任，颠覆

了许多人头脑里的固有

认识，受伤的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会有些委屈甚至

不服，但其警示意义却很

大。

对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交警执法只有

一视同仁，既依法处罚各

类违法交通行为当事人，

又不对非机动车、行人法

外开恩，才能逐渐培养所

有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和守法意识。

据陕西电视台报道，

陕西省三原县女子荆高

峰近日发现，自己的身份

在1998年时竟被初中同

学冒名顶替，一顶替就是

20年。冒充者先是当上了

老师，如今则成了教育局

职教股的干部。

一个冒牌的“荆高

峰”，在20年前顶替了他

人身份后，竟当起了本该

“行为世范”的教师，之后

还成了地方教育局的干

部；而本应站在讲台上的

真正的荆高峰，却只能打

工为生。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是非颠倒：假“荆高峰”成

功了，20年前的那次冒名

顶替，让她的人生顺风顺

水；可在此背后，却是另

一个人命运的黯然。如

今，就算受害者荆高峰本

人能依法维权，也不可能

回到20年前重新来过。

这让人想起此前的

罗彩霞案和王娜娜案：湖

南的罗彩霞，2004年高考

后身份、高考成绩被有

“背景”的王佳俊冒用，结

果王佳俊被大学录取，自

己却被迫复读一年；河南

的王娜娜，2003年高考

后，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

书，之后外出打工、结婚

生子，2015年却发现，自

己当年考上了周口职业

技术学院，但被人顶替

了。

如今被曝出的荆高

峰事件，与这两起案件有

如出一辙之处。这两个案

件中都有个完整的造假

闭环，涉及身份信息和准

考证伪造，学籍档案修改

等。荆高峰事件中，这个

链条上又连着哪些人，显

然也需要查清。

虽然很多东西已难

挽回，但补救仍不可或

缺。罗彩霞案中，王佳俊

被取消学籍，其父亲及多

名参与公职人员受到严

肃惩处。王娜娜事件中，

多名相关责任人被惩处。

荆高峰事件，虽然指向的

是“历史遗留问题”，但也

不能容许冒名者躺在公

职上心安理得地享受“冒

名收益”，而应以依法溯

责收尾。

电动车闯红灯担全责是堂普法课
文/卞广春

该让冒名者付出代价
文/范 军“密码交易银行免责”条款该废除了

文/张 瑜

对“李鬼”要主动出击
文/南 木 画/沈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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